
臺南市立後甲國民中學 114 學年度 三年級戶外教育參觀實施辦法 
一、 日期：114 年 9 月 24、25、26 日，三天兩夜。(星期三、四、五) 

二、 費用：新台幣 5350 元整(含 400 萬旅行業責任保險附加 20 萬意外醫療保險)。 

三、 報名日期：114 年 6 月 19 日至 6月 23 日。 

四、 分為 A、B兩線。活動內容、停留時間會因實際狀況做調整。 

 

第一天 

A 線 學校→麗寶探索樂園/麗寶 OUTLET→午餐（自理）→晚餐（餐廳用餐）→

深坑.福容大飯店 

B 線 學校→麗寶探索樂園/麗寶 OUTLET→午餐（自理）→晚餐（餐廳用餐）→

關西.六福莊生態渡假飯店 

 

第二天 

A 線 住宿飯店→木柵動物園→午餐（餐廳用餐）→國立歷史博物館步行至西

門町→晚餐（自理）→關西.六福莊生態渡假飯店 

B 線 住宿飯店→六福村主題遊樂園區→午餐（自理）→國立歷史博物館步行

至西門町一晚 餐（自理）一深坑.福容大飯店 
 

第三天 
A 線 住宿飯店→六福村主題遊樂園區→午餐（自理）→月眉糖廠→學校 

B 線 住宿飯店→木柵動物園→午餐（餐廳用餐）→月眉糖廠→學校 

◎用餐：飯店早餐一天合菜，一天半自助式；午餐一天合菜，兩天自理；晚餐一 

天合菜，一天自理。 

三年級戶外教育參觀旅行家長同意書 
  本人保證敝子弟身心健康，足以承受校外教學活動之勞頓，全程注意自己的健康狀況、言

行與旅 途安全，並確實遵守校規及下列規範： 

1. 遵照學校服儀規定。嚴守作息時間，不遲到、不早退，服從領隊、老師指導。不落單、

不脫隊，離開隊伍必須向師長和領隊報備同意。不進入異性寢室，晚點名後未經師長允

許不離開寢室。 

2. 遵守團體公約，注重禮節，在公共場所及飯店不喧嘩奔跑，愛護所有公物及花木，不塗

鴉毀損，飯店房間內所有硬體設備有損壞時將由飯店出示物品報價單（照價賠償），經

查為個人破壞屬實者負賠償之責。 

3. 使用遊樂設施應遵守使用規則及限制（如身高限制、高血壓、心臟病、氣喘等），避免發

生意外。 

4. 活動中如果發現自己或他人身體病痛或不適，應主動尋求協助，並迅速報告師長及領隊

人員。 

5. 請勿攜帶違禁品，如：含酒精飲料、檳榔、香菸（電子菸）、刀類用品、打火機、撲克

牌、麻將、禁藥……等足以影響活動及違反學校規定之物品。一經發現，按校規加重處

罰。 

6. 不挑釁、不鬥毆、不借錢，不得有恐嚇、勒索、偷竊及賭博等違法情事。 

7. 禁止外宿，親友來訪應先通知老師、領隊，未經師長、領隊允許，不得擅離旅館。 

8. 因配合之住宿飯店所能提供之房型不一，故統一由學校協調安排，恕不接受自行指定住

宿房型與房號。 

註：報名繳費後，除非重大事故，否則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退款。 

----------------------------------請沿虛線私下，交給班長統一辦理------------------------------------ 

臺南市立後甲國民中學 114 學年度 三年級戶外教育參觀旅行報名表 
班級 姓名 用餐 家長簽章 費用 備註 

二年   班 

   號 

  

葷食□ 

素食□ 

  

5350 元 

所繳交費用除非重大事故，否

則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退款。 
同意□ 

不同意□ 

※報名日期：114 年 6 月 19 日至 6 月 23 日，填寫報名單並徵求家長同意蓋章後，將報名表交給班長收

至學務處徐小姐辦理，製作成繳費單後再進行繳費。 


